
 

附表六：申請河川新生地開發檢附築堤造地計畫摘要簡表 

河川新生地開發築堤造地計畫摘要簡表 

開發計畫名稱  

計畫目的  

開發計畫總面積  

申請開發單位  

基點或地段別 面積（公頃） 附註 
開發工程實施地區位置與面積 

   

防洪治理計畫 

管理機關 
流域水系 河川名稱 

中央 縣市 
河川治理基本計畫 備註 

      
     

堤防工程設計 

河川名稱 堤防名稱 
計畫洪水位 

（公尺） 

計畫堤頂高程

（公尺） 

堤防型式 

（臨水斜面比例） 
構造 

備

註 

       
堤防設計概要 

       

核准堤防興建文件  

造地工程 

海沙      ％ 河沙       ％ 浚渫土     ％ 山土      ％ 陸土   ％ 填築造地填料

(總量百分比) 工程棄土   ％ 營建廢棄物 ％ 其他廢棄物 ％ 其他      ％  

取土區別 面積（公頃） 數量 (立方公尺) 

   區位與數量 

合計   

填土區別 面積(公頃) 造地高程(公尺) 數量 (立方公尺) 備註 

     填方數量 

合計     

環境維護計畫 

計畫項目 內容說明 

配合流域河川整治計畫方案  

河岸復原或保全措施  

環境監測措施  

□空氣污染防制計畫 □水污染防治計畫 
污染防制計畫 

□廢棄物處理計畫 □其他污染防制措施，如             

其他環境管理措施  

土地處理計畫 

s6law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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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訂都市或擴大都市計畫名稱                                            

區別 現行土地利用方式 未來土地利用規劃 

土地使用分區

或編定方式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劃）編定    

類別 使用項目 面積(公頃) 備註 

自有土地    

撥用土地    

租賃土地或讓售土地    

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土地    

經營處理計畫 

其他處理措施    

填表說明： 

1. 開發工程實施地區位置與面積：應說明開發基地座落之地段，若屬於未登錄

無地號可標示者，則以鄰近地區名稱或基點座標說明區位座落，並附計畫範

圍位置圖說明。 

2. 防洪治理計畫：以文字說明十公里內之重要河川、水道有無相關防洪治理計

畫之計畫名稱、管理機關以及計畫重要注意事項。 

3. 核准堤防興建文件：應填具水利主管機關之核准興建文件文號。 

4. 環境維護計畫：以文字摘要說明本新生地開發計畫因應環境敏感特性所擬具

之(1).配合流域河川整治計畫所提出之配合方案、(2).配合土地使用類別及

開發強度所進行之各項河岸復原或保全措施並註明堤防興築完工後之管理機

關以及配合防汛管理之運作機制或措施、(3).施工中之各項環境監測措施、

(4).營運前後之污染防制計畫（勾選開發計畫書中有無該項具備計畫，其他

特別因應環境特性擬具之污染防制計畫以文字說明）、以及(5).包括排水、灌

溉、抽水等其他相關環境管理措施。 

5. 土地處理計畫：說明開發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方式以及經營處理計畫，

前項若涉及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者，須依「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執行要點」

之規定，檢具相關附表及書圖格式一併送審；經營處理計畫應說明各項類別

之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項目及面積。 


